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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建监发[2024]13 号 签发人：刘文龙

公司各部门、各区域事业部、各项目监理部：

经公司研究决定：

一、聘任

魏宏民为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任

安全环保部部长（管理三级）；

温永亮为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任

工程管理部部长（管理三级）；

二、解聘

陈默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职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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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

2024 年 2 月 1 日

抄送：公司领导，归档（2）

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综合部 2024 年 2月 1日印发


